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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本市立文山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報告資料  

 

●教務處 

教務主任 

1、 寒輔 9A課輔(2月 3日至 10 日)~非常謝謝老師的協助~ 

國文：蔡宜佳老師、藍慧芳老師 

英語：廖卿妙老師、劉子晏老師 

數學：林家承老師 

地科：楊士寬老師 

理化：錢玉玲老師 

地理：王薏晶老師 

公民：許郁卿老師  

導師：蔡函佑老師、楊士寬老師 

2、 寒假學習扶助(2月 6日至 10日)~非常謝謝老師的協助~ 

國文：葉禹辰老師 

英語：劉芳妤老師 

數學：蔡函佑老師 

 

教學組 

1、 重要考試日期： 

(1) 第一次定期評量：3月 29 日(三)、3月 30日(四) 

(2) 第二次定期評量(九年級)：5月 2日(二)、5月 3日(三) 

(3) 第二次定期評量(七、八年級)：5月 16日(二)、5月 17日(三) 

(4) 第三次定期評量(七、八年級)：6月 29日(四)、6月 30日(五) 

(5) 九年級第三次複習考：2 月 21日(二)、2月 22日(三) 

(6) 九年級第四次複習考：4 月 20日(四)、4月 21日(五) 

(7) 全國教育會考：5月 20 日(六)、5月 21日(日) 

2、 本學年每位教師應至少進行 1次公開授課。請參考 SHARE檔案夾內「111-1公開授課」資料

夾，相關表件已在資料夾中，請老師們在授課後，將公開授課相關資料上傳。 

3、 上學期有公開授課的老師，如尚未上傳公開授課資料者，也請盡速上傳。 

 

註冊組九年級相關升學管道及期程，註冊組會另行製作升學行事曆供參。 

 

課研組 

1、 3 月 13日(一)至 17日(五)舉辦校園書展。 

2、 4 月 13日(四)第 6.7節邀請英文名師劉毅先生進行七、八年級閱讀講座，歡迎有興趣的老師一

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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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設組 

1、 本學期將於 2月 14日(二)幹部訓練時配發各班一組線上上課相關設備(含平板、蘋果充電線、

蘋果充電頭、延長線及平板立架各一個)。請各班資訊股長妥善保管設備，並找另一位同學了解

平板使用及保管流程，如資訊股長未到校可暫代其職。 

2、 各專科教室由各授課教師共同維護專科教室之清潔，煩請於下課時協助檢查，並請指導學生做

清理。 

3、 若有教室設備損毀煩請於校務行政系統的設備維修模組填報，以利後續維修作業。 

4、 研習提醒：新北市智慧學習種子教師必修研習共 9小時，課程包含： 

(1) 「數位學習工作坊(一)A1」(3小時) 

(2) 「數位學習工作坊(二)A2」(3小時) 

(3) 「邁向 2030的未來教室」(3小時) 

以上三個研習，沒有順序之分，有完成研習即可，請老師多多參與。詳細研習場次請參考校網或群

組公告，或是可於校務行政系統上直接搜尋研習名稱，挑選合適的場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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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訓育組 

1、 本學期開學典禮訂於 2月 13 日(一)第 2節辦理，開學日流程已公告校網。 

2、 本校 77週年校慶日期訂為 4月 8日(六)辦理，並於 4月 10日(一)補假。 

3、 第 53屆畢業典禮相關時程如下 

(1) 預演：6月 7日(三)第 5～7節。 

(2) 畢典：6月 8日(四)上午。 

 

衛生組及健康中心 

1、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2月 8日新北教體衛字第 1120214033號函，指揮中心自 2月 7日

起調整自主防疫如下： 

(1) 入境者：免居家檢疫，採 7天自主防疫，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症狀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篩

檢。 

(2) 密切接觸者：不論是否打滿三劑疫苗，一律採 7天自主防疫，自主防疫期間如出現症狀再使

用家用快篩試劑篩檢。 

2、 開學後防疫措施仍先依照上學期方式辦理，待教育局來函後，再滾動式修正。 

(1) 確診者仍維持居家隔離 5天不到校。 

(2) 請同仁持續落實注意手部清潔消毒、遵守咳嗽禮節等，落實生病不入校，加強自主健康監測

等防疫措施。 

3、 為減少一次性免洗餐具使用量，請同仁於外送平臺訂餐時，勿索取免洗餐具及購物用塑膠袋；

另舉辦活動或會議時，若需提供訂購餐點，亦洽詢可提供重複清洗環保餐具或盛裝容器之餐飲

業者，以減少一次性免洗餐具使用，達環境保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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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詳如後簡報，P.8～P.10。 

 

 

 

●輔導處 

輔導組 

1、 得勝者課程： 

(1) 七年級：701、703、704、706共四個班，實施「問題處理」下篇(5單元)課程；708實施

「情緒管理」上篇(5單元)課程。 

(2) 八年級：801實施「Love 好好學」下篇(5單元)課程；803實施「問題處理」下篇(5單元)課

程。 

(3) 九年級：908實施「財商致富 4S」(7單元) 課程。 

2、 學生心理衛生講座：5月 25 日(四)第 6節七年級宣導；第 7節八年級宣導。 

3、 家長親職教育活動： 

時  間 講題/活動 主講人  對 象 地  點 

112.2.24(五) 

19:30-21:00 

112年度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

宣導說明會 

永平高中 

劉怡伶主任 
家長 

文碧 2樓 

會議室 

112.3.09 (四) 

13:30-15:30 

代間教育講座 

重建依附關係及認識情緒調節 

家庭教育中心 

講師 

家長 

志工 

112.4.27(四) 

19:00-21:00 

讓天賦自由 

資優生教養的頭痛問題 

王意中臨床 

心理師 
家長 

112.5.25(四) 

19:00-21:00 
發覺孩子發光發熱的四大關鍵 葉明修講師 家長 

112.6.17(六) 

10:00-12:00 

國中生了沒? 

陪伴是最好的教養 
待聘講師 家長 

 

4、 生命教育宣導：3月 16日(四)第 6節，對象為八年級全體學生。 

5、 家庭教育暨感恩活動：4月 27日(四)第 7節，對象為七、八年級全體學生。 

6、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4月 19 日(三)及 5月 24日(三)專輔教師第 1節宣講。  

7、 幸福文中學堂課程：2月 22 日(三)期初會議，3月 1日(三)課程開始，5月 26 日(五)校外教

學，6月 1日(四)課程結束，6月 14日(三)期末會議。 

8、 輔導工作相關會議：6月 14 日(三)學生輔導工作期末會議。     

 

 

資料組 

1、 新北市國中技藝競賽將於 112 年 3月 1日(三)至 3月 7日(二)舉行，包括筆試與實作，本校今

年共 28位九年級學生參賽，感謝師長們對選手的支持與鼓勵。開學後訓練時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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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培訓日期 時間 

能仁 2/23、2/24、3/1、3/3，共 4日。 8：30-16：00 

莊敬 2/18、2/20、2/25、2/26，共 4日。 8：30-16：30 

南強 表藝：3/1；舞蹈：3/4。 8：30-16：00 

大誠 

車床組、鉗工組：2/23、2/24，共 2日。 

機械識圖：2/23、2/24、3/1、3/2，共 4

日。 

土木識圖：3/1-3/3、3/6，共 4日。 

木工組：3/1-3/3、3/6，共 4日。 

8：30-15：30 

 

2、 九年級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六職群，共 121人，感謝各技藝班導師協助： 

合作學校/班別 導師 人數 課程時間 

(G)莊敬-農業群 蔡文進老師 20人 

週四下午 5-7節 

112/2/3(四)-6/1(四) 

共 14次(2/16為技藝教育行

前說明會) 

(H)耕莘-家政群 廖瑀曦老師 22人 

(I)能仁-商管群 蘇昭碧老師 18人 

(J)南強-電機電子群 林怡如老師 19人 

(K)大誠-食品群 廖信榮老師 23人 

(L)大誠-動力機械群  蔡慧玲老師 19人 

 

3、 各年級各項活動規劃 

年級 日期 活動名稱 

八年級 
3/30(四)第 6節 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學生場 

4/7(五)19：00-20：30 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家長場 

九年級 
2/16(四)第 6-7節 112年適性入學宣導(教師、學生場次) 

4/8(六) 技藝教育成果展(九年級技藝班) 

全體學生 

3/26(六) 新北市高中職教育博覽會 

3/1(三)-6/30(五) 新北市教育博覽會(線上) 

4/8(六) 多元適性升學博覽會 

 

特教組 

1、 上學期末已依規定召開本學期資源班及特教班 IEP會議、資優班 IGP會議。感謝各班導師及相

關人員撥冗參與會議，共同討論學生學習與生活適應議題。 

2、 資源班、資優班、特教班課後照顧專班於開學日同步開課。 

3、 本學期週末科學工作坊時間訂於 3月 4日、3月 18日、4月 29日、5月 13日以及 6月 3日的

週六下午 13:00～16:00。 

4、 特殊需求學生升學高中職相關資訊： 

(1)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2月 6日至 2月 16日報名，5月 31日公告安置結果。 

(2)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網址：https://art.sen.edu.tw/news，招生徵選入學章

亦於網站中。各類班別甄選入學時程不一，以各類別公告時程為主，並請九年級導師協助轉

知資訊給學生。 

5、 3 月 11日(六)資優鑑定初選本校考場共計 46名考生。4月 6日至 4月 10日資優複選報名。5

月 6日(六)資優鑑定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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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計於 3月 30日辦理融合教育活動—挑戰日趣味競賽。 

7、 709、909班預計四月到五月將與 704、706班進行融合體育課，另於 5月 11日、5月 25日週四

下午進行兩次 SUP融合水上活動，感謝體育老師及導師的協助。 

8、 6 月 20日、6月 21日辦理特教班新生試讀課程活動。 

9、 6 月 28日資源班及資優班課程結束。 

 

 

●人事室 

1、 本校上班時間如下，上班時間因故外出不在校，請覈實請假。 

(1) 教師為 8時至 16時，中午為上班時間，每日上班 8時。 

(2) 兼任行政及職員等則為 8時至 17時，12時至 13時為休息半小時及因應寒暑假彈性上班補班

半小時。 

2、 同仁於校務系統請假時，務必將相關公文及附件電子檔案上傳，因應新進人員及部分尚不熟悉

的同仁，再提醒如下: 

(1) 公假申請，務必將相關公文及附件電子檔案上傳憑以請假，請各處室協助宣導。 

(2) 各處室業務承辦人有關教師請假公文及附件，請上傳至網路硬碟 X:\111學年度\111學年下

學期\00_請假附件\各處室資料夾(如教務處)下，以公假日期+簡短關鍵字為檔案名稱，並告

知出席老師檔案名稱以便下載。 

(3) 事假與家庭照顧假併計，請注意請假天數以避免超出天數(7日)，而必須按日扣薪；家庭照

顧假請務必上傳相關證明檔案。 

(4) 全年請生理假日數未逾 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超過 3日的日數併入病假計算。請事病假

（含生理假）合計超過規定之日數(超過 35日)者，必須按日扣除薪俸，如經核准延長病假

方得照常支薪。 

(5) 注意事病假全學年併計在 14日以下，以免影響成績考核等次。 

3、 112 年度本校員工健康檢查案，請符合健檢資格(去年未使用健檢補助並於 111 年 12月 31日前

已年滿 40歲)且擬申請健檢之同仁(補助金額：新臺幣 4,500元之額度內)，至本室辦理申請事

宜，相關表格置於 share網路磁碟\\00_常用表格\7_健檢申請書.doc，或到本校網站下載首頁 

> 行政單位 > 人事室 > 人事室常用表單下載 > 生活津貼>教職員健康檢查申請書暨健康檢查

補助費申請表。 

(1) 本校編制內之公教人員年滿 40歲(71年 12月 31日以前出生)，每 2年得補助 1次，每次補

助 4500元，健康檢查當日核實給與公假 1日課務自理方式辦理。 

(2) 請欲參加健檢之同仁，先下載健康檢查申請書填寫送交核章後，依擇定日期請公假前往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院健康檢查。健檢完畢後再檢具收據及補助費申請表，向本室

申請補助。 

(3) 未滿 40歲之公教同仁，每 2年得以公假 1日前往健康檢查，惟不得申請補助，檢查完需繳

交證明。 

(4) 補助額度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如有超出，由受檢人自行負擔。 

(5) 符合公教健康 99專案的醫院及其他相關資訊可上公務福利 E化平台>公教健檢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submenu?uid=450 查詢 

(6) 各受檢人應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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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進行健

康檢查，可到 https://www.csptc.gov.tw/News_Content.aspx?n=526&s=12063 辦理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構查詢。 

4、 關於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相關表格置於網路磁碟 X:\ 00_常用表格\ 8_子女

教育補助申請表-空白.DOC，或到本校網站下載首頁 > 行政單位 > 人事室 > 人事室常用表單

下載> 生活津貼> 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表，除國中、國小無須繳驗證件外，公私立高中（職）以

上須繳驗學雜費收據正本；轉帳繳費者，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填寫相關資料及附件於 112年

3 月 16日前送人事室申請。 

5、 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修正，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

或團體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教師兼行政兼職則受公務員服務法規範，此兼職處理原則規

範兼職範圍.職務，教師兼職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書面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

時，應重行申請。如違法兼職兼課人員將依法懲戒及懲處兼行政者並將停職，請同仁務需遵

守。請各位教職員工多加注意避免因不諳法令規定違法兼職，致生懲處之情事。最新兼職原則

俟正式公文再行公告。 

6、 公務福利 E化平台網站宣導，此網站為公教人員保險.貸款.健康檢查等資訊，請自行參閱。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dex?mid=437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dex?mid=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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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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